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50號

原      告  陳逸民                                   

訴訟代理人  張宸浩  律師

            陳恪勤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訴訟代理人  陳淑娟       

            張家齊       

            翁學謙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

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

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

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

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行政處分，

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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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

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

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

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

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

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

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

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緣原告陳逸民係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空軍第一聯隊第

一修護補給大隊大隊部士官長，其於任職被告所屬空軍第四

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第四聯隊）第四修護補給大隊（下稱

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遭A女（年籍詳

卷，任職於同航支分隊中士）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

訴，指稱：㈠原告於公眾場合向同仁稱：A女是我的人，其

他人不可以欺負她，只有我可以等語，並稱呼A女為「親愛

的」，使A女覺得很噁心、不自在；㈡原告時常於辦公室內

逕行換裝，並對A女稱：我要換褲子囉，不要轉過來等語，

使A女感到不尊重女性同仁且不知所措；㈢A女於112年3月15

日執行6826號機試車前進氣道檢查，完成檢查爬出進氣道

時，因踩不到地板，原告前來以工作名義向A女稱要幫助A女

下來等語，趁人不及而以單手環抱A女腰部的方式將A女抱下

進氣道；㈣112年5月間A女於女性休息室穿著短褲實施核心

運動，期間女性同仁開門後忘記關門，原告經過門外，向A

女稱：怎麼有象腿在晃等語，使A女感到被窺視及侮辱等情

（以下合稱系爭行為）。案經第四聯隊組成性騷擾申訴會

（下稱申訴會）調查、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11

2年9月7日空四聯人字第1120201665號函及所附申訴審議決

議書(下稱系爭申訴決議)檢送原告及A女。原告不服系爭申

訴決議，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性騷擾申復會（下稱申復

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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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性騷擾事件成立之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

日召開申復會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

1次之處分，嗣由被告以112年11月30日國空人勤字第112029

4618號函及所附申復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復決議）檢送

原告。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3

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

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並無性騷擾行為，A女遲至退伍前

夕因不服工廠要求提升本質學識，憤而對原告挾怨報復，並

聯合黃姓士官長等3人對原告進行汙衊，實際上是A女患有類

似憂鬱症之精神疾病，為避免A女在單位中遭同事霸凌、孤

立，原告才會給予關心和協助，並非騷擾A女。系爭申復決

議調查程序存在諸多瑕疵，A女所傳喚之證人都係屬於平日

工廠之小團體，訴願決定未予以撤銷，亦有違法，並聲明：

訴願決定及系爭申復決議均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該

次修正時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條

規定：「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2條

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

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

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

該人事法令之規定。」據此，有關軍職人員職場性騷擾事

件，原則上仍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然其申訴、救濟及處理

程序，則應依軍職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行為時性工法

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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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

改制為勞動部）依此授權規定而訂定發布之（行為時）工作

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113年3月8

日修正施行後，其名稱更改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

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

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

及印發各受僱者。」是軍職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

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

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㈡而國防部為防治、處理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

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及1

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1

11年9月13日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

定（下稱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其第2點第1項

規定：「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

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

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第3點

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規定所稱性騷擾，指當事人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國軍人員於執行職

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⒉本部與

所屬單位之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軍官、士

官、士兵、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在職訓練，為前目之執

行職務。文職教師參加在職訓練，他方非為（實習）學生

時，亦同。⒊各級主管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利用其

工作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國軍人員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

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

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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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降調、獎懲等交換條件。」第9點第1項規定：「發生性

騷擾事件，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第11點第

1項規定：「申訴管道接獲申訴案件，應立刻循主官及幕僚

（人事、監察）系統向上級回報，並妥採保密作為，於被害

人填寫申訴書並確定提出申訴二十四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

案時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處理。」第15點規定：「（第1

項）單位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復）後，於七日內組成性騷

擾申訴（復）會，由性騷擾申訴（復）會指派成員三人至五

人進行調查。（第2項）調查成員應包含軍紀督察人員、法

制人員及外聘委員，且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第16

點第1項本文、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性騷擾申訴會

由下列人員七至九人組成；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

二分之一，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第2

項）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並由組成申訴會單位之上一級

單位召集編組執行。…。（第4項）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

得重複，無軍紀督察、法制人員編制（配）或缺員者，由上

一級或上二級單位指派專人協助辦理。」第19點第7款、第8

款規定：「性騷擾申訴（復）會審議原則：…。㈦各機關性

騷擾申訴（復）會應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㈧決議性

騷擾成立者，應於會議紀錄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

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應視情節，為必要處理之建

議。」第24點第1款規定：「申訴案件經決議後，當事人對

該決議有異議者，依下列規定提出申復或再申訴：㈠適用性

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案件：⒈當事人對於本決議如有異議，

得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原所隸機

關人事業務部門提出申復，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應儘速

移請第十六點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業管單位組成申復會。⒉申

復會審查相關事證後，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變更原申訴決

議；無理由者，應維持原申訴決議，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

相關機關。」第27點規定：「軍官、士官、士兵經決議性騷

擾成立者，其懲罰由性騷擾申訴會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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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提出懲罰建議。情節重大者，得建議調整單位或職務。

…人事權責單位應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速為處

置，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副知相關單位。」第32點規定：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

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㈢承上，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

分離原則，亦即國軍申訴管道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24

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單位）組成申訴會，

並由申訴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

申訴會作成性騷擾是否成立之決議，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並

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當事人對於該決

議有異議者，得提出申復，由組成申訴會機關(單位)之上一

級機關(單位)組成申復會(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但申訴

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由申復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

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復會作成申復有無理由之決

議，如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

處理之建議。至於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後

續則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

考核及監督。由此可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

機構在其法定權責範圍內，就國軍人員性騷擾事件，始為最

終作成具體決定而對外發生法律規制效力之行政機關，至於

申訴會及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

理措施之建議，僅係正式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之準備行

為，在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對被申訴人為

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並未對於被申訴人產生法律上的規

制效果，對其權利義務亦未產生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

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亦採相似見解)，此由申訴會或申復會

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後，尚須由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施以懲罰或為適當處理措施，且申訴會或申

復會所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均不拘束被申訴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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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均可得到印證。是申訴會或申復

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

議，性質上非屬行政處分，且被申訴人對於申訴會或申復會

所為決議不服時，不得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而應以對被申訴

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所作成懲罰處分或適當處理

措施為對象提起救濟，並於斯時就申訴會、申復會所為決議

一併聲明不服（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參照）。

　㈣經查，原告前任職於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

經A女就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

訴。嗣經第四聯隊組成申訴會調查、審議後，作成系爭申訴

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服，提出申復，經被告組

成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

14日完成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作成系爭申

復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

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循經訴願仍遭駁回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系爭申訴決議、系爭申復

決議及訴願決定在卷可查。據此，原告固經系爭申復決議認

定性騷擾成立，惟揆諸前揭說明，申復會對於性騷擾成立與

否之決議，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

申復決議（原告稱之為「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其

訴有不備要件情事，且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

予駁回。又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固

規定：「救濟程序：㈠軍職人員及聘雇人員對所隸單位懲罰

有異議者，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上一級軍紀督

察業務部門或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申請權益保障。另對所隸

性騷擾申復會之申復決議仍有異議者，得於三十日內向國防

部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惟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得

否提起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符合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申

言之，縱使該行政行為因行政機關誤用程序而曾經過訴願程

序，然如該行政行為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仍不得提起撤銷

訴訟。是前揭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規定，解釋上僅係國防部對於申復會決議給予較為嚴謹之行

政自我省察程序保障，尚不能以此反面推論申復會決議即為

行政處分，而可單獨提起撤銷訴訟。另本件原告之訴既經裁

定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

予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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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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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逸民                                   






訴訟代理人  張宸浩  律師
            陳恪勤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訴訟代理人  陳淑娟        
            張家齊        
            翁學謙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緣原告陳逸民係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空軍第一聯隊第一修護補給大隊大隊部士官長，其於任職被告所屬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第四聯隊）第四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遭A女（年籍詳卷，任職於同航支分隊中士）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指稱：㈠原告於公眾場合向同仁稱：A女是我的人，其他人不可以欺負她，只有我可以等語，並稱呼A女為「親愛的」，使A女覺得很噁心、不自在；㈡原告時常於辦公室內逕行換裝，並對A女稱：我要換褲子囉，不要轉過來等語，使A女感到不尊重女性同仁且不知所措；㈢A女於112年3月15日執行6826號機試車前進氣道檢查，完成檢查爬出進氣道時，因踩不到地板，原告前來以工作名義向A女稱要幫助A女下來等語，趁人不及而以單手環抱A女腰部的方式將A女抱下進氣道；㈣112年5月間A女於女性休息室穿著短褲實施核心運動，期間女性同仁開門後忘記關門，原告經過門外，向A女稱：怎麼有象腿在晃等語，使A女感到被窺視及侮辱等情（以下合稱系爭行為）。案經第四聯隊組成性騷擾申訴會（下稱申訴會）調查、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112年9月7日空四聯人字第1120201665號函及所附申訴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訴決議)檢送原告及A女。原告不服系爭申訴決議，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性騷擾申復會（下稱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作成性騷擾事件成立之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召開申復會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嗣由被告以112年11月30日國空人勤字第1120294618號函及所附申復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復決議）檢送原告。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並無性騷擾行為，A女遲至退伍前夕因不服工廠要求提升本質學識，憤而對原告挾怨報復，並聯合黃姓士官長等3人對原告進行汙衊，實際上是A女患有類似憂鬱症之精神疾病，為避免A女在單位中遭同事霸凌、孤立，原告才會給予關心和協助，並非騷擾A女。系爭申復決議調查程序存在諸多瑕疵，A女所傳喚之證人都係屬於平日工廠之小團體，訴願決定未予以撤銷，亦有違法，並聲明：訴願決定及系爭申復決議均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該次修正時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據此，有關軍職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原則上仍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然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軍職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依此授權規定而訂定發布之（行為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113年3月8日修正施行後，其名稱更改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是軍職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㈡而國防部為防治、處理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及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13日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其第2點第1項規定：「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規定所稱性騷擾，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國軍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⒉本部與所屬單位之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在職訓練，為前目之執行職務。文職教師參加在職訓練，他方非為（實習）學生時，亦同。⒊各級主管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利用其工作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國軍人員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交換條件。」第9點第1項規定：「發生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第11點第1項規定：「申訴管道接獲申訴案件，應立刻循主官及幕僚（人事、監察）系統向上級回報，並妥採保密作為，於被害人填寫申訴書並確定提出申訴二十四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處理。」第15點規定：「（第1項）單位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復）後，於七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復）會，由性騷擾申訴（復）會指派成員三人至五人進行調查。（第2項）調查成員應包含軍紀督察人員、法制人員及外聘委員，且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第16點第1項本文、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性騷擾申訴會由下列人員七至九人組成；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第2項）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並由組成申訴會單位之上一級單位召集編組執行。…。（第4項）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無軍紀督察、法制人員編制（配）或缺員者，由上一級或上二級單位指派專人協助辦理。」第19點第7款、第8款規定：「性騷擾申訴（復）會審議原則：…。㈦各機關性騷擾申訴（復）會應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㈧決議性騷擾成立者，應於會議紀錄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應視情節，為必要處理之建議。」第24點第1款規定：「申訴案件經決議後，當事人對該決議有異議者，依下列規定提出申復或再申訴：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案件：⒈當事人對於本決議如有異議，得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提出申復，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應儘速移請第十六點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業管單位組成申復會。⒉申復會審查相關事證後，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變更原申訴決議；無理由者，應維持原申訴決議，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相關機關。」第27點規定：「軍官、士官、士兵經決議性騷擾成立者，其懲罰由性騷擾申訴會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向單位提出懲罰建議。情節重大者，得建議調整單位或職務。…人事權責單位應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速為處置，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副知相關單位。」第32點規定：「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㈢承上，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亦即國軍申訴管道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24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單位）組成申訴會，並由申訴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訴會作成性騷擾是否成立之決議，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當事人對於該決議有異議者，得提出申復，由組成申訴會機關(單位)之上一級機關(單位)組成申復會(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但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由申復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復會作成申復有無理由之決議，如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至於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後續則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由此可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在其法定權責範圍內，就國軍人員性騷擾事件，始為最終作成具體決定而對外發生法律規制效力之行政機關，至於申訴會及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僅係正式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之準備行為，在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對被申訴人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並未對於被申訴人產生法律上的規制效果，對其權利義務亦未產生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亦採相似見解)，此由申訴會或申復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後，尚須由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施以懲罰或為適當處理措施，且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均不拘束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均可得到印證。是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性質上非屬行政處分，且被申訴人對於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決議不服時，不得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而應以對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所作成懲罰處分或適當處理措施為對象提起救濟，並於斯時就申訴會、申復會所為決議一併聲明不服（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參照）。
　㈣經查，原告前任職於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經A女就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第四聯隊組成申訴會調查、審議後，作成系爭申訴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服，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完成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作成系爭申復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循經訴願仍遭駁回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系爭申訴決議、系爭申復決議及訴願決定在卷可查。據此，原告固經系爭申復決議認定性騷擾成立，惟揆諸前揭說明，申復會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申復決議（原告稱之為「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其訴有不備要件情事，且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駁回。又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固規定：「救濟程序：㈠軍職人員及聘雇人員對所隸單位懲罰有異議者，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上一級軍紀督察業務部門或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申請權益保障。另對所隸性騷擾申復會之申復決議仍有異議者，得於三十日內向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惟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得否提起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符合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申言之，縱使該行政行為因行政機關誤用程序而曾經過訴願程序，然如該行政行為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仍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是前揭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規定，解釋上僅係國防部對於申復會決議給予較為嚴謹之行政自我省察程序保障，尚不能以此反面推論申復會決議即為行政處分，而可單獨提起撤銷訴訟。另本件原告之訴既經裁定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50號

原      告  陳逸民                                   







訴訟代理人  張宸浩  律師

            陳恪勤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訴訟代理人  陳淑娟        

            張家齊        

            翁學謙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

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

    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

    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

    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

    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行政處分，

    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

    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

    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

    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

    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

    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

    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

    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緣原告陳逸民係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空軍第一聯隊第

    一修護補給大隊大隊部士官長，其於任職被告所屬空軍第四

    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第四聯隊）第四修護補給大隊（下稱

    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遭A女（年籍詳卷

    ，任職於同航支分隊中士）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

    ，指稱：㈠原告於公眾場合向同仁稱：A女是我的人，其他人

    不可以欺負她，只有我可以等語，並稱呼A女為「親愛的」

    ，使A女覺得很噁心、不自在；㈡原告時常於辦公室內逕行換

    裝，並對A女稱：我要換褲子囉，不要轉過來等語，使A女感

    到不尊重女性同仁且不知所措；㈢A女於112年3月15日執行68

    26號機試車前進氣道檢查，完成檢查爬出進氣道時，因踩不

    到地板，原告前來以工作名義向A女稱要幫助A女下來等語，

    趁人不及而以單手環抱A女腰部的方式將A女抱下進氣道；㈣1

    12年5月間A女於女性休息室穿著短褲實施核心運動，期間女

    性同仁開門後忘記關門，原告經過門外，向A女稱：怎麼有

    象腿在晃等語，使A女感到被窺視及侮辱等情（以下合稱系

    爭行為）。案經第四聯隊組成性騷擾申訴會（下稱申訴會）

    調查、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112年9月7日空四

    聯人字第1120201665號函及所附申訴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

    申訴決議)檢送原告及A女。原告不服系爭申訴決議，提出申

    復，經被告組成性騷擾申復會（下稱申復會），並由申復會

    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作成性騷擾事件成

    立之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召開申復會審議

    ，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嗣由

    被告以112年11月30日國空人勤字第1120294618號函及所附

    申復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復決議）檢送原告。原告不服

    系爭申復決議，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3年3月13日113年

    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並無性騷擾行為，A女遲至退伍前

    夕因不服工廠要求提升本質學識，憤而對原告挾怨報復，並

    聯合黃姓士官長等3人對原告進行汙衊，實際上是A女患有類

    似憂鬱症之精神疾病，為避免A女在單位中遭同事霸凌、孤

    立，原告才會給予關心和協助，並非騷擾A女。系爭申復決

    議調查程序存在諸多瑕疵，A女所傳喚之證人都係屬於平日

    工廠之小團體，訴願決定未予以撤銷，亦有違法，並聲明：

    訴願決定及系爭申復決議均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該

    次修正時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條

    規定：「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2條第2

    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

    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

    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

    事法令之規定。」據此，有關軍職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原

    則上仍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然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

    則應依軍職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

    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

    部）依此授權規定而訂定發布之（行為時）工作場所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113年3月8日修正施行

    後，其名稱更改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

    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

    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

    僱者。」是軍職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

    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

    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等規定處理之。

　㈡而國防部為防治、處理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

    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及1

    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1

    11年9月13日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

    定（下稱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其第2點第1項

    規定：「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

    、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

    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第3點第1

    項第1款規定：「本規定所稱性騷擾，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國軍人員於執行職務時

    ，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

    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⒉本部與所屬

    單位之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軍官、士官、

    士兵、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在職訓練，為前目之執行職

    務。文職教師參加在職訓練，他方非為（實習）學生時，亦

    同。⒊各級主管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利用其工作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國軍人員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

    、獎懲等交換條件。」第9點第1項規定：「發生性騷擾事件

    ，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第11點第1項規定：

    「申訴管道接獲申訴案件，應立刻循主官及幕僚（人事、監

    察）系統向上級回報，並妥採保密作為，於被害人填寫申訴

    書並確定提出申訴二十四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

    關人事業務部門處理。」第15點規定：「（第1項）單位受

    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復）後，於七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復

    ）會，由性騷擾申訴（復）會指派成員三人至五人進行調查

    。（第2項）調查成員應包含軍紀督察人員、法制人員及外

    聘委員，且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第16點第1項本

    文、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性騷擾申訴會由下列人

    員七至九人組成；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第2項）申復會之

    編組同申訴會，並由組成申訴會單位之上一級單位召集編組

    執行。…。（第4項）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無軍紀

    督察、法制人員編制（配）或缺員者，由上一級或上二級單

    位指派專人協助辦理。」第19點第7款、第8款規定：「性騷

    擾申訴（復）會審議原則：…。㈦各機關性騷擾申訴（復）會

    應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㈧決議性騷擾成立者，應於

    會議紀錄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

    立者，仍應視情節，為必要處理之建議。」第24點第1款規

    定：「申訴案件經決議後，當事人對該決議有異議者，依下

    列規定提出申復或再申訴：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案

    件：⒈當事人對於本決議如有異議，得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提出申

    復，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應儘速移請第十六點第二項或

    第三項之業管單位組成申復會。⒉申復會審查相關事證後，

    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變更原申訴決議；無理由者，應維持

    原申訴決議，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相關機關。」第27點規

    定：「軍官、士官、士兵經決議性騷擾成立者，其懲罰由性

    騷擾申訴會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向單位提出懲罰建議。情

    節重大者，得建議調整單位或職務。…人事權責單位應於收

    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速為處置，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

    副知相關單位。」第32點規定：「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

    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應視情節輕重，對加

    害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

    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㈢承上，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

    分離原則，亦即國軍申訴管道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24

    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單位）組成申訴會，

    並由申訴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

    申訴會作成性騷擾是否成立之決議，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並

    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當事人對於該決

    議有異議者，得提出申復，由組成申訴會機關(單位)之上一

    級機關(單位)組成申復會(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但申訴

    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由申復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

    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復會作成申復有無理由之決議

    ，如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

    理之建議。至於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後續

    則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

    核及監督。由此可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在其法定權責範圍內，就國軍人員性騷擾事件，始為最終

    作成具體決定而對外發生法律規制效力之行政機關，至於申

    訴會及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

    措施之建議，僅係正式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之準備行為，

    在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對被申訴人為懲罰

    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並未對於被申訴人產生法律上的規制效

    果，對其權利義務亦未產生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

    第97號裁定意旨亦採相似見解)，此由申訴會或申復會作成

    性騷擾成立之決議後，尚須由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施以懲罰或為適當處理措施，且申訴會或申復會所

    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均不拘束被申訴人所屬機關

    、部隊、學校、機構均可得到印證。是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

    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性質

    上非屬行政處分，且被申訴人對於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決議

    不服時，不得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而應以對被申訴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所作成懲罰處分或適當處理措施為對

    象提起救濟，並於斯時就申訴會、申復會所為決議一併聲明

    不服（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參照）。

　㈣經查，原告前任職於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

    經A女就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

    訴。嗣經第四聯隊組成申訴會調查、審議後，作成系爭申訴

    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服，提出申復，經被告組

    成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

    14日完成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作成系爭申

    復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

    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循經訴願仍遭駁回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系爭申訴決議、系爭申復

    決議及訴願決定在卷可查。據此，原告固經系爭申復決議認

    定性騷擾成立，惟揆諸前揭說明，申復會對於性騷擾成立與

    否之決議，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

    申復決議（原告稱之為「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其

    訴有不備要件情事，且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

    予駁回。又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固

    規定：「救濟程序：㈠軍職人員及聘雇人員對所隸單位懲罰

    有異議者，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上一級軍紀督

    察業務部門或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申請權益保障。另對所隸

    性騷擾申復會之申復決議仍有異議者，得於三十日內向國防

    部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惟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得

    否提起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符合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申

    言之，縱使該行政行為因行政機關誤用程序而曾經過訴願程

    序，然如該行政行為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仍不得提起撤銷

    訴訟。是前揭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

    規定，解釋上僅係國防部對於申復會決議給予較為嚴謹之行

    政自我省察程序保障，尚不能以此反面推論申復會決議即為

    行政處分，而可單獨提起撤銷訴訟。另本件原告之訴既經裁

    定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

    予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50號
原      告  陳逸民                                   






訴訟代理人  張宸浩  律師
            陳恪勤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訴訟代理人  陳淑娟        
            張家齊        
            翁學謙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緣原告陳逸民係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空軍第一聯隊第一修護補給大隊大隊部士官長，其於任職被告所屬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第四聯隊）第四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遭A女（年籍詳卷，任職於同航支分隊中士）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指稱：㈠原告於公眾場合向同仁稱：A女是我的人，其他人不可以欺負她，只有我可以等語，並稱呼A女為「親愛的」，使A女覺得很噁心、不自在；㈡原告時常於辦公室內逕行換裝，並對A女稱：我要換褲子囉，不要轉過來等語，使A女感到不尊重女性同仁且不知所措；㈢A女於112年3月15日執行6826號機試車前進氣道檢查，完成檢查爬出進氣道時，因踩不到地板，原告前來以工作名義向A女稱要幫助A女下來等語，趁人不及而以單手環抱A女腰部的方式將A女抱下進氣道；㈣112年5月間A女於女性休息室穿著短褲實施核心運動，期間女性同仁開門後忘記關門，原告經過門外，向A女稱：怎麼有象腿在晃等語，使A女感到被窺視及侮辱等情（以下合稱系爭行為）。案經第四聯隊組成性騷擾申訴會（下稱申訴會）調查、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112年9月7日空四聯人字第1120201665號函及所附申訴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訴決議)檢送原告及A女。原告不服系爭申訴決議，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性騷擾申復會（下稱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作成性騷擾事件成立之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召開申復會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嗣由被告以112年11月30日國空人勤字第1120294618號函及所附申復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復決議）檢送原告。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並無性騷擾行為，A女遲至退伍前夕因不服工廠要求提升本質學識，憤而對原告挾怨報復，並聯合黃姓士官長等3人對原告進行汙衊，實際上是A女患有類似憂鬱症之精神疾病，為避免A女在單位中遭同事霸凌、孤立，原告才會給予關心和協助，並非騷擾A女。系爭申復決議調查程序存在諸多瑕疵，A女所傳喚之證人都係屬於平日工廠之小團體，訴願決定未予以撤銷，亦有違法，並聲明：訴願決定及系爭申復決議均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該次修正時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據此，有關軍職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原則上仍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然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軍職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依此授權規定而訂定發布之（行為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113年3月8日修正施行後，其名稱更改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是軍職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㈡而國防部為防治、處理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及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13日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其第2點第1項規定：「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規定所稱性騷擾，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國軍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⒉本部與所屬單位之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在職訓練，為前目之執行職務。文職教師參加在職訓練，他方非為（實習）學生時，亦同。⒊各級主管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利用其工作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國軍人員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交換條件。」第9點第1項規定：「發生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第11點第1項規定：「申訴管道接獲申訴案件，應立刻循主官及幕僚（人事、監察）系統向上級回報，並妥採保密作為，於被害人填寫申訴書並確定提出申訴二十四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處理。」第15點規定：「（第1項）單位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復）後，於七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復）會，由性騷擾申訴（復）會指派成員三人至五人進行調查。（第2項）調查成員應包含軍紀督察人員、法制人員及外聘委員，且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第16點第1項本文、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性騷擾申訴會由下列人員七至九人組成；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第2項）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並由組成申訴會單位之上一級單位召集編組執行。…。（第4項）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無軍紀督察、法制人員編制（配）或缺員者，由上一級或上二級單位指派專人協助辦理。」第19點第7款、第8款規定：「性騷擾申訴（復）會審議原則：…。㈦各機關性騷擾申訴（復）會應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㈧決議性騷擾成立者，應於會議紀錄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應視情節，為必要處理之建議。」第24點第1款規定：「申訴案件經決議後，當事人對該決議有異議者，依下列規定提出申復或再申訴：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案件：⒈當事人對於本決議如有異議，得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提出申復，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應儘速移請第十六點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業管單位組成申復會。⒉申復會審查相關事證後，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變更原申訴決議；無理由者，應維持原申訴決議，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相關機關。」第27點規定：「軍官、士官、士兵經決議性騷擾成立者，其懲罰由性騷擾申訴會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向單位提出懲罰建議。情節重大者，得建議調整單位或職務。…人事權責單位應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速為處置，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副知相關單位。」第32點規定：「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㈢承上，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亦即國軍申訴管道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24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單位）組成申訴會，並由申訴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訴會作成性騷擾是否成立之決議，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當事人對於該決議有異議者，得提出申復，由組成申訴會機關(單位)之上一級機關(單位)組成申復會(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但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由申復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復會作成申復有無理由之決議，如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至於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後續則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由此可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在其法定權責範圍內，就國軍人員性騷擾事件，始為最終作成具體決定而對外發生法律規制效力之行政機關，至於申訴會及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僅係正式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之準備行為，在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對被申訴人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並未對於被申訴人產生法律上的規制效果，對其權利義務亦未產生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亦採相似見解)，此由申訴會或申復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後，尚須由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施以懲罰或為適當處理措施，且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均不拘束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均可得到印證。是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性質上非屬行政處分，且被申訴人對於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決議不服時，不得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而應以對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所作成懲罰處分或適當處理措施為對象提起救濟，並於斯時就申訴會、申復會所為決議一併聲明不服（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參照）。
　㈣經查，原告前任職於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經A女就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第四聯隊組成申訴會調查、審議後，作成系爭申訴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服，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完成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作成系爭申復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循經訴願仍遭駁回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系爭申訴決議、系爭申復決議及訴願決定在卷可查。據此，原告固經系爭申復決議認定性騷擾成立，惟揆諸前揭說明，申復會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申復決議（原告稱之為「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其訴有不備要件情事，且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駁回。又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固規定：「救濟程序：㈠軍職人員及聘雇人員對所隸單位懲罰有異議者，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上一級軍紀督察業務部門或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申請權益保障。另對所隸性騷擾申復會之申復決議仍有異議者，得於三十日內向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惟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得否提起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符合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申言之，縱使該行政行為因行政機關誤用程序而曾經過訴願程序，然如該行政行為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仍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是前揭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規定，解釋上僅係國防部對於申復會決議給予較為嚴謹之行政自我省察程序保障，尚不能以此反面推論申復會決議即為行政處分，而可單獨提起撤銷訴訟。另本件原告之訴既經裁定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550號

原      告  陳逸民                                   







訴訟代理人  張宸浩  律師

            陳恪勤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訴訟代理人  陳淑娟        

            張家齊        

            翁學謙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原告不服國防部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二、緣原告陳逸民係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所屬空軍第一聯隊第一修護補給大隊大隊部士官長，其於任職被告所屬空軍第四戰術戰鬥機聯隊（下稱第四聯隊）第四修護補給大隊（下稱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遭A女（年籍詳卷，任職於同航支分隊中士）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指稱：㈠原告於公眾場合向同仁稱：A女是我的人，其他人不可以欺負她，只有我可以等語，並稱呼A女為「親愛的」，使A女覺得很噁心、不自在；㈡原告時常於辦公室內逕行換裝，並對A女稱：我要換褲子囉，不要轉過來等語，使A女感到不尊重女性同仁且不知所措；㈢A女於112年3月15日執行6826號機試車前進氣道檢查，完成檢查爬出進氣道時，因踩不到地板，原告前來以工作名義向A女稱要幫助A女下來等語，趁人不及而以單手環抱A女腰部的方式將A女抱下進氣道；㈣112年5月間A女於女性休息室穿著短褲實施核心運動，期間女性同仁開門後忘記關門，原告經過門外，向A女稱：怎麼有象腿在晃等語，使A女感到被窺視及侮辱等情（以下合稱系爭行為）。案經第四聯隊組成性騷擾申訴會（下稱申訴會）調查、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以112年9月7日空四聯人字第1120201665號函及所附申訴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訴決議)檢送原告及A女。原告不服系爭申訴決議，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性騷擾申復會（下稱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作成性騷擾事件成立之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召開申復會審議，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嗣由被告以112年11月30日國空人勤字第1120294618號函及所附申復審議決議書（下稱系爭申復決議）檢送原告。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3年3月13日113年決字第02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原告並無性騷擾行為，A女遲至退伍前夕因不服工廠要求提升本質學識，憤而對原告挾怨報復，並聯合黃姓士官長等3人對原告進行汙衊，實際上是A女患有類似憂鬱症之精神疾病，為避免A女在單位中遭同事霸凌、孤立，原告才會給予關心和協助，並非騷擾A女。系爭申復決議調查程序存在諸多瑕疵，A女所傳喚之證人都係屬於平日工廠之小團體，訴願決定未予以撤銷，亦有違法，並聲明：訴願決定及系爭申復決議均撤銷。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時即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之性別工作平等法（該次修正時更名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工法）第1條規定：「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2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第3項)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據此，有關軍職人員職場性騷擾事件，原則上仍適用性工法相關規定，然其申訴、救濟及處理程序，則應依軍職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次按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第3項）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為勞動部）依此授權規定而訂定發布之（行為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113年3月8日修正施行後，其名稱更改為「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下稱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受僱者。」是軍職人員於職場上發生性騷擾之行為，應由各機關依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行為時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準則及自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等規定處理之。

　㈡而國防部為防治、處理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爰依前揭行為時性工法第13條第1項及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前性騷擾防治法第7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13日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害預防實施規定（下稱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其第2點第1項規定：「本要點適用於本部與所屬單位之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文職教師、聘雇人員（以下稱國軍人員）相互間或其與人民間所發生之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本規定所稱性騷擾，指當事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⒈國軍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⒉本部與所屬單位之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軍官、士官、士兵、公務人員、聘雇人員參加在職訓練，為前目之執行職務。文職教師參加在職訓練，他方非為（實習）學生時，亦同。⒊各級主管或因工作關係有管理監督權者利用其工作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對國軍人員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及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交換條件。」第9點第1項規定：「發生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申訴…。」第11點第1項規定：「申訴管道接獲申訴案件，應立刻循主官及幕僚（人事、監察）系統向上級回報，並妥採保密作為，於被害人填寫申訴書並確定提出申訴二十四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處理。」第15點規定：「（第1項）單位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復）後，於七日內組成性騷擾申訴（復）會，由性騷擾申訴（復）會指派成員三人至五人進行調查。（第2項）調查成員應包含軍紀督察人員、法制人員及外聘委員，且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第16點第1項本文、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性騷擾申訴會由下列人員七至九人組成；其成員之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第2項）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並由組成申訴會單位之上一級單位召集編組執行。…。（第4項）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無軍紀督察、法制人員編制（配）或缺員者，由上一級或上二級單位指派專人協助辦理。」第19點第7款、第8款規定：「性騷擾申訴（復）會審議原則：…。㈦各機關性騷擾申訴（復）會應作成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㈧決議性騷擾成立者，應於會議紀錄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應視情節，為必要處理之建議。」第24點第1款規定：「申訴案件經決議後，當事人對該決議有異議者，依下列規定提出申復或再申訴：㈠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案件：⒈當事人對於本決議如有異議，得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提出申復，原所隸機關人事業務部門應儘速移請第十六點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業管單位組成申復會。⒉申復會審查相關事證後，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變更原申訴決議；無理由者，應維持原申訴決議，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相關機關。」第27點規定：「軍官、士官、士兵經決議性騷擾成立者，其懲罰由性騷擾申訴會依據陸海空軍懲罰法，向單位提出懲罰建議。情節重大者，得建議調整單位或職務。…人事權責單位應於收受決議書之次日起一個月內速為處置，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副知相關單位。」第32點規定：「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應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㈢承上，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亦即國軍申訴管道接獲性騷擾申訴案件，應於24小時內移請被申訴人肇案時所隸機關(單位）組成申訴會，並由申訴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訴會作成性騷擾是否成立之決議，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當事人對於該決議有異議者，得提出申復，由組成申訴會機關(單位)之上一級機關(單位)組成申復會(申復會之編組同申訴會，但申訴會人員與申復會不得重複)，由申復會指派成員3人至5人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後，由申復會作成申復有無理由之決議，如決議性騷擾成立者，亦應作成懲罰（處）及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至於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後續則視情節輕重，對被申訴人為適當之懲罰，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由此可見，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在其法定權責範圍內，就國軍人員性騷擾事件，始為最終作成具體決定而對外發生法律規制效力之行政機關，至於申訴會及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僅係正式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之準備行為，在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對被申訴人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前，並未對於被申訴人產生法律上的規制效果，對其權利義務亦未產生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97號裁定意旨亦採相似見解)，此由申訴會或申復會作成性騷擾成立之決議後，尚須由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施以懲罰或為適當處理措施，且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懲罰或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均不拘束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均可得到印證。是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及懲罰、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性質上非屬行政處分，且被申訴人對於申訴會或申復會所為決議不服時，不得單獨提起行政訴訟，而應以對被申訴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所作成懲罰處分或適當處理措施為對象提起救濟，並於斯時就申訴會、申復會所為決議一併聲明不服（行政程序法第174條本文規定參照）。

　㈣經查，原告前任職於第四補給大隊支援中隊航支分隊期間，經A女就原告所為系爭行為，於112年7月14日提出性騷擾申訴。嗣經第四聯隊組成申訴會調查、審議後，作成系爭申訴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原告不服，提出申復，經被告組成申復會，並由申復會指派成員4人進行調查，於112年11月14日完成申復調查報告書後，旋於同年11月22日作成系爭申復決議（原告性騷擾成立，並建議核予記過1次之處分），原告不服系爭申復決議，循經訴願仍遭駁回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性騷擾事件申訴書、系爭申訴決議、系爭申復決議及訴願決定在卷可查。據此，原告固經系爭申復決議認定性騷擾成立，惟揆諸前揭說明，申復會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之決議，並非行政處分，則原告對於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申復決議（原告稱之為「原處分」）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其訴有不備要件情事，且無從補正，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應予駁回。又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固規定：「救濟程序：㈠軍職人員及聘雇人員對所隸單位懲罰有異議者，得於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上一級軍紀督察業務部門或國軍官兵權益保障會申請權益保障。另對所隸性騷擾申復會之申復決議仍有異議者，得於三十日內向國防部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惟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得否提起撤銷訴訟，須視其是否符合行政處分之要件而定；申言之，縱使該行政行為因行政機關誤用程序而曾經過訴願程序，然如該行政行為性質上並非行政處分，仍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是前揭行為時國軍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26點第1款規定，解釋上僅係國防部對於申復會決議給予較為嚴謹之行政自我省察程序保障，尚不能以此反面推論申復會決議即為行政處分，而可單獨提起撤銷訴訟。另本件原告之訴既經裁定駁回，原告其餘實體上之主張，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五、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